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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件

防政规〔2022〕9号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防城港市关于培育壮大
产业链商贸批发主体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市人民政府各直属企事业单位，驻港各单位：
《防城港市关于培育壮大产业链商贸批发主体的实施方案》已于2022年5月30日经市七届人民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2年7月21日
（公开方式：公开）
防城港市关于培育壮大产业链商贸批发
主体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47号）等文件精神，根据《防城港市“稳消费拓市场攻坚战”指挥部工作方案》安排，加快培育壮大产业链商贸批发主体工作，特制定本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到2022年底，年销售额10亿元限额以上批发企业数量达25家以上，50亿元企业数量达到3家以上，限额以上批发业同比增速50%及以上。
二、政策支持
对在我市依法登记成立的钢铁、有色、粮油、绿色新材料产业范围内的，纳入统计的限额以上规模批发企业按企业贡献进行奖励。
对年内销售收入达到12亿元及以上的限额以上批发企业给予奖励。其中，年内销售收入累计达到12亿元少于30亿元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度的存量部分按照0.5‰给予奖励，增量部分按照0.6‰给予奖励；年内销售收入累计超过30亿元（含）的，按照销售收入的0.6‰给予奖励（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
三、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商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将培育壮大产业链商贸批发主体政策作为工作抓手，有针对性开展市场主体挖掘工作。工信部门推动重点制造企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协助培育重点商贸企业，财政部门负责做好资金保障，税务部门要做好企业税收贡献调查，共同推动商贸批发市场主体做大做强。
（二）企业享受本政策的资格，由市商务局牵头，各有关部门认定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三）本规定涉及的扶持政策与防城港市本级出台的其他优惠政策存在重合的，企业可按就高原则申请享受，但不重复享受，相关奖补金额不超过企业当年对地方的经济贡献。本政策执行期限暂定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由市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解释。














































抄送：市委各部门，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防城港军分区，
各人民团体。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市工商联。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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